
黄冈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价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建筑业企业稳发展促转型若干措施的通知》、《推进黄冈品牌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黄冈市建筑品牌建设发展规划》、《黄冈市建筑品牌建设工作要点》等文件精神，结合《湖北省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价办法》《黄冈市建筑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和我市实际，规范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价工作，不断推进全市建筑工程结构施工质量稳步提升，鼓励建筑施工企业强化全过程质量控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黄冈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以下简称：市结构）是我市建筑结构工程“质量”方面的评价。其工程在“质量”方面应达到本市领先水平。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黄冈市建筑业协会(以下简称“市协会”)会员单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等工程的评价。

第四条市结构的评价工作由黄冈市建筑业协会建筑品牌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品牌办）负责组织实施，由黄冈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五条市结构的评选活动，遵循企业自愿申报、各县市区建筑业协会推荐、评委专家组现场核查、品牌办评审会综合审议，呈报黄冈市建筑业协会会长办公会审批、呈送黄冈市住建局建筑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的原则。
第六条市结构每年评选二次（分上半年和下半年），是在各类建筑工程中优中选优的项目，奖励工程数额按照当年申报的数量择优通过。获奖单位分为工程总承包单位和主要参建单位。

第七条对于通过市结构的项目，择优推荐参评湖北省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价活动。

第二章申报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八条申报市结构的工程项目包括：

一、建筑面积在4000m2以上的单体工程（含住宅工程、公共建筑、工业建筑）；

二、单体不足4000㎡的，但总体建筑面积在1万㎡以上的 

群体工程； 

三、工程造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专业建筑安装工程； 

四、工程造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城市道路、桥梁、给排水、污水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五、工程造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铁路、工业、交通、园林、公路、水利等建设项目。

六、申报项目规模未达到上述要求，但设计新颖、技术先进，质量水平高，社会效益好的，可破格申报。

第九条以下工程不列入评选范围：

一、使用国家、省明令淘汰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产品的工程；

二、天然地基（含墩基）设计等级为甲级未做地基（静） 载荷试验；桩基工程未按设计要求进行试桩施工及检测；工程桩未按设计及规范要求进行桩身完整性、桩基承载力等检测；

三、地基基础及主体结构存在加固补强的现象；

四、工程结构出现超过设计及规范允许的裂缝、有严重的质量缺陷；

五、未按设计及规范要求进行变形观测、变形观测结果不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的；

六、未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结构实体检测（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数量及间距、楼板厚度、后植筋拉 拔试验等）、结构实体检测未执行设计及规范要求或检测结果不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的；

七、保密工程或主体结构已隐蔽，无法进行施工质量评价的工程

八、受到市、区建设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或被纳入省、市建筑工地“黑榜”的；
九、除不可抗力导致外， 一次停工三个月或累计停工半年以上的

十、工程技术资料弄虚作假的工程；

十一、申报工程所在企业一年内在湖北省发生过较大（或 2 起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因质量、安全事故等相关原因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章评价申报与受理

    第十条申报黄冈市结构优质工程，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法定建设程序、国家和地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满足设计规范要求，且工程设计先进合理；

二、工程勘察、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通过工程各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全面性审查，且审查批准后有重大变更的内容已经原审图机构审批； 

三、与市内同类结构工程相比在质量管理、质量资料、实体质量、安装预留预埋、质量特色、安全文明施工方面等具有先进性。

四、有创建市结构优质工程的质量目标、计划和保证措施，具有鲜明质量特色和较高质量水平；

五、在结构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事故和亡人安全事故。

第十一条市结构优质工程申报材料为纸质申报。
具体申报资料要求详见“黄冈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申报表及申报资料一览表”（附件1）

第十二条申报资料包含如下内容：
一、黄冈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价申报表；

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四、工程地质勘察文件审查合格书；

五、工程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六、建设工程（深基坑、超高超限、抗震等）专项设计审查批准书；

七、建筑工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等）专家咨询、论证意见书

八、工程结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建筑沉降观测（最近一次）报告

九、地基验槽记录；

十、桩基分项工程验收记录；

十一、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十二、钢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十三、主体结构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十四、反映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重要部位、主要工序、隐蔽工程施工质量的图片若干张，包括地基基础、地下室结构 成型图片、结构一层（或标准层、屋面层）的钢筋绑扎、柱（剪力墙）竖向构件、梁板结构、砌体砌筑成型等图片。

第十三条工程核查之前不得进行隐蔽或装饰，如遇特殊情况，部分结构在核查之前需进行隐蔽或装饰的，须事先以书面形式向市品牌办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进行隐蔽或装饰。

第十四条高层或建筑体量较大的建筑物，可向品牌办书面申请分段核查，原则上不超过二次。

第四章评价
第十五条品牌办对申报单位报送的《黄冈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价申报表》和资料进行复核，符合要求后同意受理并按照《黄冈市建筑业协会品牌建设专家库管理办法》《黄冈市建筑业协会品牌建设评审会管理办法》规定，从黄冈市建筑业协会品牌建设专家库中择优挑选专家组成“市结构评价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价工作组”），按照《黄冈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分表》（附件2）对申报的工程及工程资料进行评价。

第十六条工程现场核查时，申报单位应提供全过程质量控制资料，凡是核查人员要求查看或抽测的工程内容和部位，不得以任何借囗回避或拒绝。

第十七条核查组到现场核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评价内容

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价包含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两个部分。每个评价部分可进行性能检测、质量记录、允许偏差、观感质量四个项目评价。

二、评价方法

（一）性能检测：检查性能检测报告。根据检查项目检测指标是否一次检测达到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将判定结果分为两档： 一档为 100%的分值；二档为 70%分值；

（二）质量记录：检查材料、设备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 及复检报告、施工记录及施工试验等资料。根据检查资料满足 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的情况，将判定结果分为两档： 一档为100%的分值；二档为 70%分值；

（三）允许偏差：现场抽查测点进行检测，根据测点实测 值满足规范规定值的统计评定情况，将判定结果分为两档： 一档为 100%的分值；二档为 70%分值；

（四）观感质量：现场核查实体质量情况。现场随机抽查 实体质量，根据检查点的质量统计评定情况，将判定结果分为两档： 一档为 100%的分值；二档为 70%分值。

第十八条评价程序：听取申报单位汇报（包括工程概况、质量目标、施工组织机构、 施工重难点、主要施工技术、 质量保证措施、重要分部分项工程实体施工质量与质量验收情况、质量特色等）；抽查工程实体质量；核查技术档案资料及相关文件；专家对工程质量和资料方面的问题进行质询；专家组汇总、反馈评价情况；形成初评意见。

第十九条房屋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价

一、评价指标：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包括：混凝土工程、钢结构工程、砌体工程等；

二、指标权重：地基与基础工程权重为 0.2；主体结构权重为 0.8。主体结构所包含的各项子分部内容，应根据其所占工程量比重及重要程度，按比例分配权重；

三、等级标准：综合指标评价得分达到 85 分及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推荐进入市结构优质工程评价结果审定环节。

第二十条市政基础设施结构优质工程评价

一、桥梁工程

（一）评价指标：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

（二）指标权重：地基与基础工程权重为 0.4；主体结构工

程权重为 0.6；

（三）等级标准：综合指标评价得分达到 85 分及以上的桥梁工程，推荐进入市结构优质工程评价结果审定环节。

二、道路工程

（一）评价指标：路基工程、基层工程；

（二）指标权重：路基工程权重为 0.4；基层工程权重为 0.6；

（三）等级标准：综合指标评价得分达到 85  分及以上的道路

工程，推荐进入市结构优质工程评价结果审定环节。

第五章评价结果审定

第二十一条品牌办组织召开评审会，听取评委工作组报告核查情况，拟定通过名单。市建筑业协会会长办公会根据品牌办报告的核查情况,研究讨论确定通过名单。

第二十二条呈送黄冈市住建局建筑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后，授权黄冈市建筑业协会予以公示、公布。

第二十三条评价为市结构优质工程，由黄冈市建筑业协会发文公布。

第六章工作要求
第二十四条申报单位应如实提供工程情况和相关资料，不得弄
虚作假，积极配合专家评价组评价工作。

第二十五条获得“黄冈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的工程项目如发生质量问题投诉或因质量问题被媒体曝光，经核实，将从获评名单中删除。
第二十六条各县市区建筑业协会对推荐的工程项目，应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认真审查，严格把关。
第二十七条评价及审定专家要秉公办事，严守秘密，廉洁自律，本着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开展工作。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专家，从黄冈市建筑业协会品牌建设办公室专家库内除名并将有关情况通报所在单位。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黄冈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申报表和申报资料一览表》
第二十九条《黄冈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分表》
第三十条本办法由黄冈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有关推荐、申请资料和评价过程的具体要求等未尽事宜，在当年开展活动的通知中说明。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原《黄冈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价评审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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